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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教师（实验人员）职称评审讲课答辩工作规则（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高校教师（实验人员）中、高级职称自主评

审讲课答辩工作，客观公正科学评价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根

据《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豫办〔2017〕53 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职称自主评审和监管服务有关工作的通

知》（豫人社办〔2021〕91 号）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人社规〔2022〕

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工作规则。

一、组织领导

为确保我校讲课答辩工作顺利进行，由学校职称评审工作领导

小组全面负责讲课答辩工作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的监督。

组 长：董事长

成 员：校长、副校长及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纪委办公

室等部门的负责人

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讲课答辩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工作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为指

导，坚持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通过讲课答辩更加科学、客观、公

平、公正地评价申报人员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根据讲



- 2 -

课答辩情况，评价申报人员是否具备高校教师教学水平，不合格者

实行一票否决，视为职称评审未通过。

三、实施范围

我校高校教师（实验人员）中、高级职称推荐至评委会的全部

申报人员。

四、内容方法

高校教师讲课答辩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式进行，对申报人员进

行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全面考核。讲课主要考察申报人员的教学

能力，答辩主要考察申报人员所具备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涉及

课堂教学思想、教育理论及讲课内容等方面的知识。

申报人员在教学理论的指导下，依据教学大纲和教材，结合教

学实际和教学条件，分学科组进行讲课及答辩，申报高级职称人员

每人不超过 15 分钟，其中：讲课 10分钟，答辩 5分钟；申报中级

职称人员每人不超过 12分钟，其中：讲课 8分钟，答辩 4分钟。

五、组织程序

（一）核验身份：申报人到达候考室后，由工作人员集中保管

申报人员通讯工具，并结合学校内部“人脸识别系统”审核确认申

报人身份，杜绝替考等违纪行为的发生。

（二）确定顺序：职称管理系统随机确定申报人讲课答辩顺序。

（三）抽取教材及内容：申报人按照确定的顺序，从职称管理

系统随机抽取确定教材，再从确定的教材中，随机抽取确定申报人

讲课内容。

（四）进行备课：申报人根据抽取的讲课内容，在相应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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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室内进行备课，备课时间为中级 12 分钟、高级 15 分钟。

（五）讲课答辩：申报人备课结束后，在工作人员引领下，到

相应学科组的讲课答辩室进行讲课，评委根据申报人所教学段、讲

课内容及应具备的相关知识随机提问，由申报人进行答辩。

（六）确定成绩：讲课答辩结束后，学科组内全体专家评委均

进行独立评分，同时写出意见，并通过职称评审系统进行提交。所

在学科组全部专家评委的平均分为申报人最终成绩。讲课答辩总分

100 分（其中：讲课 50分，答辩 50 分），最终成绩 60 分以下人员，

不再进行后续环节的评审，并视为当年度职称评审未通过。

六、考场设置

根据讲课答辩工作需要，设置候考室、备课室、讲课答辩室等

专用场所，候考室、备课室、讲课答辩室相互隔离，避免相互影响。

考点内设置考场示意图，划分警戒区域。

七、考务人员组成

专家评委为学校中、高级职称自主评审委员会各学科组成员，

各学科组专家评委不少于 3人。评委须对评委会组织的讲课答辩成

绩认真负责，确保评审公平公正。

学校配备必要的考场工作人员，辅助完成考生抽签确定次序、

讲课答辩、考官打分原始数据及成绩汇总等工作，对考试全过程各

个环节进行全面监督。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脱离工作岗位。

候考室、备课室、讲课答辩室工作人员工作期间不得串岗，未经允

许不得相互接触。由校后勤处抽调后勤保障工作人员，负责维持考

场周围秩序、提供电子设备，保证电力、空调和开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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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要求

（一）组织部门及有关人员要严格按照省市相关规定及要求，

精心组织，周密实施，确保讲课答辩工作顺利进行，并主动接受纪

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认真受理广大教师的申诉和举报。

（二）考场实行全程录音录像，结束后有关音频、视频资料封

存备查。参加讲课答辩工作的全体评委和工作人员在讲课答辩期间，

必须接受封闭式管理。

（三）要严格工作纪律，严肃考风、考纪，违反讲课答辩工作

纪律的申报人取消讲课答辩资格，有严重违纪行为者按照省纪委、

省监察厅、省人事厅《关于进一步严肃职称工作纪律的通知》（豫人

〔2002〕30 号）和《河南省职称评聘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豫人社

职称〔2013〕18 号）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评委及工作人员与申报

人有亲属关系的，应主动要求回避，违反工作纪律的按照有关规定

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

释。

2023 年 6月 6日


